
 1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114年 4月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

書第 1 款適用疑義 

防貪指引案例 
調查員透過具法務部對外連線網點功能之共用電

腦，洩漏機關公文書至外部 

機密維護宣導 教誨師將收容人個資存放宿舍並隨意丟棄 

安全維護宣導 管理員戒護就醫，遭收容人利器攻擊 

消費者保護/ 

反詐騙宣導 
防詐小撇步 學會不吃虧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

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

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https://www.aac.moj.gov.tw/）

/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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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法務部 113年 3月 21日法廉字第 11305001250號函 

一、按本法立法目的係在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此與政府採購法

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

能，確保採購品質，二者制度迥然不同，先予敘明。 

二、次按本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之立法理由略以：「依政府採購法經由公

告程序進行之採購（包含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經公告辦理之限制性

招標），有嚴格之程序可資遵循，較無牴觸本法立法精神之虞；若該採購

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辦理者，即原有採購之招標

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其後續擴充之採購本

質亦應屬原採購案經公告程序辦理，亦應不在禁止之列，而需依第二項

規定主動揭露公開」同條第 2項之立法理由略以：「有關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身分揭露，以及機關團體主動公開身分關係之規定，法務部應督促

其他涉及交易或補助之主管機關設計或整併簡化有關前開揭露與公開之

方式，俾達成公開透明與防杜利益輸送之立法目的」。是以，本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1款允許交易行為之前提，係以遵循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之公

告程序，並輔以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投標文件表明其身分關係，交易行

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主動公開等防弊措施，方符司法院釋字第 716 號

解釋「於交易過程中已行公開公平之程序，而有充分之防弊規制」之意

旨。 

三、綜上，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原則禁止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為交易行為，於機關團體係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之情形，仍須符

合本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限於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始為適

法。至於該採購案是否屬原可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規定，辦理不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尚非

判斷是否符合本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要件。又具體個案，仍請

參酌上開說明審認之，併予敘明。 

資料來源：監察院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第二組 

1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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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貪指引案例 

洩密篇 

調查員透過具法務部對外連線網點功能之共用電腦，洩漏機關公文書至外部 

案例概述 

本案起因係某監教化科甲教誨師，於 113 年 1 月間，分別向人事室及政風室，探

詢民眾陳情反映甲教誨師辦公紀律疑義案內容事項，經政風室警覺人事室收文尚未簽

辦之陳情信件公文書資料，疑遭洩漏情事。 

嗣經政風室於同年 1月下旬簽報奉核啟動行政調查作業程序，始發現調查分類科

乙調查員，涉無故探悉及取得職務上不應知悉、不應持有之大量公文資料，包含員工

薪俸表、工程及其他採購資料、人事考核評定資料及其他機敏性個人資料等，並透過

調查分類科具法務部對外連線網點功能之共用電腦，將其中之民眾陳情甲教誨師辦公

紀律疑義信件含公文本文及附件檔案傳送至外界。 

乙調查員涉違反公務機密行政責任部分，業核予記過一次懲處。另涉刑事責任部

分，司法機關偵辦中。 

風險評估 

一、調查員利用公文系統為主管使用權限之資訊管理漏洞，無故取得個人資料保護法

定義之個人資料、一般公務機密之人事作業及陳情檢舉事項等公文書，致其有機

會將公文書檔案傳送至外部。 

二、本案調查員將該公文書含公文本文及附件檔案傳送至外部，疑涉刑法第 132條洩

密罪；另下載其他資料，無故取得公務電磁紀錄部分，疑涉犯刑法第 359條罪嫌。 

防治措施 

一、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使用者權限以正職職員及科室主管(含以上)人員為各科室權限，

查詢所屬科室公文資料；非正職人員(含臨時人員、承攬及約僱人員)為承辦人權

限，僅查詢自己承辦之公文資料。 

二、請人事室於人事異動或職務異動時，通知統計室確認資訊系統使用權限申請及註

銷帳號。申請新增及註銷帳號時，使用者應填具資訊系使用者權限申請單，同仁

如有辦理業務及職務異動，致與系統權限不相符情形，亦需填寫資訊系統使用申

請單，經陳核機關首長核准後，送交統計室辦理權限異動。 

三、「機關電子郵件帳號及各項資訊系統使用者權限申請單」表單調整，增加「申請日

期」及修正文字如「帳號申請」、「異動」、「註銷帳號」等，增加表單明確性。 

四、即時通訊軟體使用列冊管理及列為資訊安全內部稽核重點項目，定期辦理查核。 

五、請各科室確實管理網路磁碟機內部檔案資料，定時刪除存置檔案，並由各科室派

員定期清理，統計室負責管理網路磁碟機運作。含有「個資」檔案應加密或即時

刪除。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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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教誨師將收容人個資存放宿舍並隨意丟棄 

案情概述 

○○監獄視同作業收容人於執行環境外清與資源回收任務時，在職員宿舍之資源回收

桶發現一包塑膠袋內有整份廢棄紙張，打開後發現係收容人身分簿影本，內諸多收容

人之名字、身分證號碼、住址、聯絡方式、家庭成員、刑事判決等個人資料。該收容

人深怕自己的個資也會遭隨意洩漏，故寫信向機關反映。經調查後發現，該份資料係

教誨師甲將收容人身分簿借閱後影印，並將影印資料私自帶回宿舍加班，亦發現甲於

收容人資料使用後並未及時銷毀，待累積至一定數量後方以塑膠袋打包後扔棄。 

原因分析 

本案中教誨師甲對公務上持有應保密資料未妥慎處理且私自攜出機關，於工作結束後

未及時將保密資料澈底銷毀反而隨意丟棄，保密觀念薄弱，造成公務機密洩漏之風險

，雖甲抗辯係工作盡責才將身分簿列印帶回宿舍加班，惟仍亦應遵守保密相關規範。

另甲雖非故意外洩，惟甲應能注意保密規範而不注意，復刑法第 132條洩漏國防以外

祕密罪有處罰過失之明文，故本案調查後仍依刑法 132條第 2項移送地檢署偵辦。 

興革建議 

一、 強化法紀觀念，提昇保密意識：為提升同仁法紀觀念及保密意識，應持續利用

職前訓練、常年教育及監務會議等時機，宣導個人資料保密重要性、洩密違規

案例及洩密所涉後果與因素，督促同仁養成資料保密警覺性，杜絕違規查詢，

及不當使用洩密情形發生。 

二、 落實保密規範，執行保密措施：公務機密非經科室主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

辦公處所，並應要求員工切勿將機敏公文正本、影本或電子檔攜回家或宿舍辦

理；另落實公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保密過程；對於保密通訊設備實施檢核

，要求機敏文件內容避免電子傳輸，以杜絕公務機密外洩情事。 

三、 待任務結束，確實銷毀或移交：各單位應將保密觀念從「防止洩密」轉化至「

管控持有」，意即不應持有之公務機密應趁早放棄持有，俾利從源頭預防公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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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外洩之風險；故對於因業務需要所持有之機密資料，應於任務結束後予以徹

底刪除或完善移交，不得由個人私下持有及隨意棄置。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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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管理員戒護就醫，遭收容人利器攻擊 

案情概述 

113年 8月 1日○○戒治所 1名受觀察、勒戒處分的收容人甲，因為罹患蜂窩性組織

炎，由護人員 A與 B於當日下午 2時 30分解送到醫院就診，未料渠於醫院上廁所之

際，竟拾獲一把醫療用剪刀，朝執行戒護管理員 A的頸、手部攻擊，導致 A的頸部及

手部刺傷，A被攻擊後忍痛防衛還擊，在第一時間成功壓制收容人，並呼叫支援，未

讓事態擴大。所方得知後緊急派遣警力支援，於下午 4時許將甲戒護回所調查，並協

助 A就醫治療，所幸未傷及要害，讓他返家休養。該戒治所嚴正譴責任何暴力妨害公

務行為，將該名收容人移送地檢署偵辦追究刑事責任。 

原因分析 

收容人戒護外醫或戒護住院時，戒護人員應對收容人及收容人可能進出之處所進行檢

查，並密切掌握收容人之動態，避免收容人持有或藏匿違禁物品或其他不得持有之物

品。本案戒護外醫之收容人甲藉由上廁所之際拾獲剪刀，顯見戒護人員未落實醫院廁

所周遭環境進行全面性安檢，致收容人趁機拾獲利器進而攻擊戒護人員。 

興革建議 

一、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期間，應遴選經

驗豐富、品性端正之管理人員戒護，並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

間，加強講解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加強勤務教育及戒護觀念宣

導，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提高同仁對外醫收容人之警覺性及對突發事件

之應變能力。 

二、加強收容人動態之掌握：戒護人員於外醫前瞭解收容人之姓名、罪名、刑期及行

狀，並掌握其社會背景與病情，對於外醫之收容人加強掌握外醫之收容人之動態

及行止，注意是否有異常，避免收容人有機可乘致威脅職員之生命安全。 

三、落實各項安全檢查：當外醫之收容人完成各項醫療檢查或與他人接觸後，戒護人

員即應對該收容人進行安全檢查，另外，對於戒護過程中收容人可能到之處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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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檢查，避免收容人藉由任何方式取得違禁物品或其他依規定不得持有之物

品。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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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反詐騙宣導 

 

 

 


